
  臺北市吳興國民小學113年度慶祝祖父母節 

「祖父母與我的夏日野餐派對」繪畫及相片徵文活動辦法 

一、前言與目的： 

    去年收到小朋友跟祖父母一起製作的甜蜜料理照片及繪畫作品，看起來豐富美味精彩感人。今年的
祖父母節是8月25日(每年8月第4個星期日)，輔導室將辦理「祖父母與我的野餐派對」繪畫及相片徵文
活動。小朋友和爺爺奶奶的週末假日都是如何度過的呢? 陽光普照的好天氣，最適合野餐啦！你和爺爺
奶奶及家人，不如相約走出戶外去野餐吧!與家人一起在家輕鬆準備食物飲料，準備好之後就到公園席
地享用，不用花大錢、避開人擠人，談天說地，不只能增進感情，還能感受大自然的美好，享受一段祖
孫親子間不一樣的甜蜜時光。在2個月的暑假，親自或打電話和爺爺奶奶約時間，一起到附近公園或風
光明媚的風景區，備好各種野餐小點及充滿野餐風格元素的布置或穿搭，快樂野餐去!在這段野餐時
光，能互相分享心情故事；也藉由這個祖孫野餐活動，傳達家庭中，祖孫及家人彼此間濃濃的愛與關
懷，持續維繫祖孫之情。野餐時記得拿起相機，提起畫筆，捕捉紀錄最溫馨的祖孫甜蜜時光，分享家庭
的幸福時刻！ 

二、辦理單位：輔導室。 

三、徵件主題：能呈現祖孫野餐派對元素風格及甜蜜時光的「繪畫與作品簡介」或「照片與短文小品」。  

四、參加對象及組別： 

    本校113學年度2~6年級學生，徵選組別分繪畫組及相片徵文組2組；依參加人數及年級分組。 

五、參加辦法：請小朋友將你與祖父母一起野餐的畫面及書寫內容，用下列2種方式呈現在 

              8開圖畫紙或 B4活動辦法背面相片徵文的表格中。 

  1.繪畫組:自備8開圖畫紙(或到輔導室領取)，畫出你與祖父母野餐的溫馨畫面及各種創意的野餐布置 

      風格。並填妥辦法下方新學年班級姓名、祖父母稱謂姓名、主題及作品簡介的表格，貼在 

      圖畫紙背面右下方。 

  2.相片徵文組:使用辦法背面 B4相片徵文表格上方的空格，貼上用相機拍祖孫互動的一張或多張相片(依 

           空格大小，自行設計，請勿超出範圍)。下方的格子裡，可以寫創意野餐的設計元素及照 

           片所呈現的與祖父母一起野餐時甜蜜有趣的事，或是與祖父母野餐的心情感想。並填妥新 

           學年班級姓名及相片中祖父母的稱謂姓名。 

  3.於暑假期間、開學8月30當日或於113年9月5日(星期四)前，將作品交至輔導室。 

    預計9月底前，公布得獎名單。優秀作品除了10~12月展示於文化走廊或佈告欄上；隔年1~3月作品也將展 

    示於提供參賽獎助金的三張犁福佑宮公佈欄，供更多民眾欣賞。倡導充滿祖孫之愛的美滿幸福家庭。 

六、評審標準  

  1. 作品中必須有學生本人及祖父母之一在畫面中，畫作主題與簡介及相片與文字內容須具有相關性，例如 

     野餐時間、地點，餐點食物、布置、擺放、人物介紹等，並能表達出祖孫情感互動與家人間交流的正面 

     意義；另外也要拍出或畫出甜蜜野餐的相片或繪畫作品，供師生觀摩學習。 

  2.評審委員由校內主任及老師擔任，每一件參選作品評核成績以10分計算，依畫作表達、照片與 

    文字情感及作品整體美感表現及書寫內容等，進行綜合式評選。 

七、獎勵方式：  

  1.參加獎：凡送件參加者，均可獲小禮物1份。 

  2.優秀作品獎：每組依參加人數，預計各錄取3~6名，將獲福佑宮提供之獎助金及學校頒發之獎狀。 

八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113學年度相關經費及福佑宮所提供之獎勵獎助金支應。 

九、本計劃陳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主題 祖父母與我的夏日野餐派對 
 
繪畫 

 
作品 
 
簡介 

 

班級  姓名  祖父母稱謂: 姓名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*1.繪畫組:圖畫紙背面黏貼表格   (請填妥剪下，貼在繪畫作品背面右下方)    
         
*2.相片徵組文: 
( 請用背面表格創作)           



 
臺北市吳興國小113年度「祖父母與我的夏日野餐派對」相片徵文 

 

請黏貼與祖父母一起野餐相片 

(版面請自行設計，勿超出表格範圍) 

               祖父母與我的夏日野餐派對(書寫內容 格式自訂) 

 

學生班級  姓名  祖父母稱謂: 姓名  

 


